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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和
2025 年 1-9 月份全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5 年 10 月 30 日在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 37 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暴晋忠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及李勇区长的委托，我向本次常委会报告

2024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和 2025 年 1-9 月份全区预算执行情况，

请予审议。

一、2024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784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5.36%，增收 9080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112572 万元，上年结

余 38076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89 万元，调入资金

38973 万元，收入总计 370348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35421

万元，加上解支出 6566 万元，调出资金 1270 万元，安排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3152 万元，还本支出 14 万，支出总计 346423 万

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23925 万元。

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税收收入 91624 万元，为预算的

98%。其中：增值税 15198 万元，企业所得税 12714 万元，个人

所得税 1130 万元，土地增值税 12740 万元，契税 1383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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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税收 36011 万元。非税收入 86814 万元，为预算的 105%。

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 31849 万元，为

变动预算（下同）的 100%，比上年下降 16%，减支 5867 万元；

国防 33 万元；公共安全 2893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

降 11%，减支 352 万元；教育 63738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

上年增长 17%，增支 9263 万元，主要是 2024 年新改建学校和回

收回购幼儿园；科学技术 462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3037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降 33%，减支 1491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 41535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17%，增

支 5908 万元，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补助和就业补助；卫生

健康 25314 万元，为预算的 100%，与上年基本持平；节能环保

798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降 57%，减支 1047 万元；

城乡社区事务 98425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5%，增

支 4876 万元；农林水事务 10120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

下降 23%，减支 3034 万元；交通运输 2833 万元，为预算的 100%，

比上年增长 10%，增支 264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 30195 万元，

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388%，增支 24009 万元；商业服务

业等事务 6469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74%，增支 2747

万元；自然资源气象等事务 3683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

下降 83%，减支 17515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3 年市级一次性返

还城中村土地出让金；住房保障 9804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

上年下降 44%，减支 7621 万元，主要是老旧小区上级资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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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1908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55%，增支 679 万元；其他支出 39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

年下降 73%，减支 104 万元；债务付息及发行费 2286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为 36128 万元，加上年结余收

入 577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6793 万元，调入资金 1270 万元，

专项债券收入 325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115 万元，基金收入总

计 82578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71278 万元，再融资债券支出

115 万元，调出资金 1270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9915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5983 万元，支出 31467 万

元，结余 4516 万元，加上年滚存结余 32809 万元，年末滚存结

余 37325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

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575 万元，上

年结余 4418 万元，收入总计 4993 万元，支出 1619 万元。收

支相抵，结余为 3374 万元。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变动情况

2024 年初债务余额为 204256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66956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37300 万元。

2024 年新增专项债券 32500 万元（第三批老旧小区 22600

万元，第二人民医院整体能力提升 3000 万元，眼科医疗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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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项目 900 万元，景忠桥片区棚户区回迁安置楼项目 6000

万元），新增再融资债券 115 万元。

2024 年底债务余额为 23687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66956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69915 万元。

（六）预备费支出情况

2024 年共安排预备费 5000 万元，支出 5000 万元。主要用

于：1、弥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缺口 2078 万元，2、易地补

充耕地费 1500 万元，3、爱司凯 3D 打印省级项目资金退款 1422

万元。

（七）财政暂付款变动情况

2024 年初暂付款余额为 1.5 亿元，当年未新增，2024 年底

余额为 1.5 亿元。

上述数字与 2025 年 3 月 18 日晋城市城区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2024 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

年全区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数字一致。

二、2024 年重点财政政策落实情况

（一）全力支持保障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积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基本保障力度，突出保民生保

重点。2024 年全区各类民生支出共计 26.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 80%。保障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全年共投入 63738 万元，用于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两免一补”政策、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学校修建及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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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各教育阶段困难学生资助、现代职

业教育、特教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等。支持做好社会保障和就业

工作。全年共投入资金 41535 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从

89 元/人提高到 94 元/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由每人每月 171

元提高到 191 元，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710 元提高至 740

元，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560 元提高至 610 元，困难残疾

人每人每月提高至 82 元等；全面落实退役军人优抚、安置政策，

安排优抚对象补助、退役士兵安置及管理教育培训、困难退役

军人帮扶解困等资金。全力支持稳定就业。统筹安排就业资金

2892 万元，积极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加快推进全民技能

提升的培训，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转移劳动力、城镇失业人

员、“4050”人员、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推进公益性

零工市场正常运营。持续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全年共投入

25314 万元，主要用于提高二院医疗服务水平，推进中医院“两

专科一中心”建设，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

推进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改革以及分级诊疗；稳步推进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促进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城镇职工医保、公务员医疗补助、长期护理保险、

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各种保障制度的衔接，缓解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转经费，加强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逐步将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积极落实计

划生育政策，保障“4+2”奖补、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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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父母退休一次性奖励等资金落实到位。

（二）全力支持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紧紧围绕区委重点

工作目标，统筹安排资金，确保了市、区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环境。一是保障老旧小区改

造和安居工程，争取专项债券资金 22600 万元，中央补助资金

1480 万元。二是保障重点工程建设。安排西北片区征拆资金

15000 万元，助力西北片区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安排金匠街西延

道路工程 3000 万元、景忠路道路工程资金 500 万元，为道路提

升改造提供资金保障。安排 1000 万元，用于文峰社区周边生态

环保工程整治。三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为发展社区服务、加

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安排高校毕业生担任社区助理生活补助

经费 204 万元。

（三）全力推动文旅康产业发展。投入资金 3037 万元。落

实用于两馆一站免费开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家书屋建

设、农村电影放映及各种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等。安排 117 万元

用于 2024 年两节文化活动、文化遗产日活动、市合唱比赛、乡

村春晚大比拼等方面支出。为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安排 40 万元

用于剧团下乡演出 50 场。安排文物抢险资金 94.1 万元，用于

文物监控平台建设、文物修缮奖补。安排文物修缮资金 160.7

万元，用于怀覃会馆修缮、茶园关帝庙、小白水造像碑、夏匠

永固桥抢修、特色博物馆奖补、国省保文物日常养护等。

（四）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下拨 1965.98 万元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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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用于对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规范化股改、小升规奖励

金、公共示范平台、双创基地等扶持，提振企业信心、促进企

业发展。发放汽车消费券 3760 万元，家电家具家纺家装券 1232

万元，成品油券 200 万元，数码、摩托车券 1170 万元，中石化

专属券 100 万元，住餐文旅券 100 万元，数码券 690 万元，零

售券 150 万元。全年累计发放 7402 万元，拉动销售 20 余亿元。

为 40 户创业青年、大学毕业生、下岗就业人员提供创业贷 609

万元，着力破解中小微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

振企业信心，深入推进“两不一欠”化解工作，全年共化解 9000

万元。

（五）全力支持乡村振兴。全年共投入资金 5488 万元，安

排乡村振兴资金 221 万元，用于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安排

农村供水保障资金 84 万元，用于解决我区农村地区居民饮水安

全问题。安排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119.40 万元，确保党的惠

农政策落到实处。完成 2024 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20

个项目的申报，安排资金 1098 万元，加快推进宜居宜业美丽乡

村建设，预计受益人口达到 25866 人。

（六）全力加强财政风险防控。开展财会监督检查。充分

发挥财政监督职能，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对

全区投资重点项目、重点单位会计信息质量、专项资金管理使

用、招标代理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上年整改落实情况等开

展检查，同时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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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共发现问题 78 个，督促相关单位全部整改

完毕，移交问题线索 6 件，办理民生实事 1 个。积极防范政府债

务风险。高度重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提高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的能力，健全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始终将全区债务率控制在安全线以内。通过安排年度预算资金、

争取上级资金、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抓实抓好政府性债务风

险防范和化解工作。有效防范“三保”风险。严格按照“保基

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保障序列，足额编制“三保”支

出预算，真正做到应编尽编、应保尽保，优先保障重大政策相

关支出，压缩政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扩大教育、社会保障和

就业、卫生健康等民生支出，强化预算约束，兜牢“三保”底

线。

（七）全力提升财政管理水平。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

想。出台《晋城市城区过“紧日子”评估机制（试行）》，从 6

个方面 15 项具体评估指标多角度、全方位对各部门（单位）过

“紧日子”进行了规范并贯穿到预算监管的全流程，进一步推

动全区各机关单位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全面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2024 年共安排部门预算项目支出 1489 个。组织区直

部门对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双监控”，

共有 139 家单位 1100 个项目，涉及金额 26.03 亿元。组织区直

部门对上一年度区级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进行绩效自评，共有

145 家单位完成 1008 个项目自评，涉及金额 27.01 亿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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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自评工作。组织开展了 1

个部门整体评价和8个专项资金项目评价，评价金额5.11亿元；

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共反馈被评单位整改意见 35 条，要求其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限期整改。推动区级部门在公开年度部门预决

算时同步公开绩效目标、绩效自评及重点评价结果，接受社会

监督。严把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评审关。聚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保障工程项目建设质量，加大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跟踪服

务力度，推动财政投资评审工作规范发展，打好财政“铁算盘”。

全年累计评审项目预结（决）算 394 个，评审金额 16.23 亿元，

审定金额 13.62 亿元，核减金额 2.61 亿元，核减率 16.08%。深

化政府采购管理。全面公开 2024 年度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预

留项目执行情况，119 个项目预算单位对符合条件的预留项目执

行情况进行公开公示。着眼采购人预算编制、采购执行、履约

验收、内控机制等政府采购全过程，抓紧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

要求预算单位严格按照批复的政府采购预算开展采购活动，严

禁无预算、超预算采购，2024 年政府采购预算额 18340.91 万元，

实际采购额 17451.34 万元，节约 889.57 万元，节约率 4.85%。

推进区级公物仓建设。创新资产管理新模式，严格按照《晋城

市城区行政事业单位云公务仓实施方案》，加快“公务仓”信

息化建设和推动国有资产共享共用，促进长期低效运转、闲置

和超标准配置资产以及临时配置资产调剂使用，不断提高财政

资源配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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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区人大、区政协的关心和支

持下，我们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

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管理水平显著提高。我们主动作

为、克难攻坚，下大力气争取上级资金，用硬举措优化支出结

构，进一步提升了资金使用绩效，保障了财政收支的平稳运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财政稳定增长的基础尚不牢固，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民生

等刚性支出压力持续加大，过“紧日子”的意识还需进一步增

强等等。面对以上压力和矛盾，我们将继续发扬积极进取、改

革创新的精神，努力实干，切实取得工作实效。

三、2025 年 1-9 月份全区预算执行情况及主要工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25 年 1—9 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31437

万元，同比增长 2.77%，增收 3547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58922 万元，同比下降 15.6%，减收 10893 万元；非税收入完成

72515 万元，同比增长 24.9%，增收 14440 万元。

预计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完成年初预算目标，同比增

长 2%。从全区 1-9 月份财政收支情况来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从收入结构看，税收收入占比下降，非税收入占比提升

1-9 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3.14 亿元，其中，税

收收入完成 5.89 亿元，非税收入完成 7.25 亿元，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中税收和非税比为 45:55，非税收入占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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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税收收入分税种完成情况看，主体税种较去年同期下

降较多，地方小税种普遍减收，契税贡献较突出

主体税种下降较多。2025年1—9月，受煤炭价格及销量双

下行因素影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完成9048万元和5167

万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5.4%和8.8%，合计占比24.2%，较去

年同期占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地方小税种普遍减收。城市维

护建设税完成2768万元，同比下降30.3%；房产税完成2466万元，

同比下降24%；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4398万元，同比下降16.2%；

车船税完成6339万元，同比下降-3.4%。契税贡献较为突出。契

税完成12190万元，同比增长16.3%。

3.从行业特点看，第二产业对地方财力的贡献不及三产，

少数行业下降明显

我区税源呈现多而散的特点，目前，我区纳税户共计 3.5

万户，其中：小规模纳税人 2.9 万户，一般纳税人 0.6 万户，

且总部经济和房地产业依赖性强。从前 9 个月区级税收分行业

情况看，第二产业完成区级税收 1.4 亿元，第三产业完成区级

收入 4.48 亿元，占区级税收比重达 76%，贡献远大于第二产业。

从细分行业看，部分行业下降，具体为：建筑业下降 3.7%、金

融业下降 5.6%、房地产业下降 13.8%、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下

降幅度较大，分别为 58.8%和 32.3%。

4.财政支出平稳有序，重点领域保障有力。1-9 月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2599 万元，同比下降 14%，减支 3452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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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安排土地出让返还较多，导致今年支

出相对下降。主要支出为教育 4290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33220 万元，卫生健康 17448 万元，城乡社区 59952 万元。民生

支出 175247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比重 82.43%。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执行情况

1-9 月份，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481 万元，同比下降 96.4%，

减收 12917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城中村土地出让较去年同期

下降。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48032 万元，同比下降 25.1%，减支

16117 万元。

（三）社保基金收支执行情况

1-9 月份，全区社保基金收入 34913 万元，同比增长 27.5%，

增收7547万元。全区社保基金支出25128万元，同比增长5.67%，

增支 1349 万元。

（四）2025 年落实人大决议情况

全区财政工作在区委坚强领导及区人大、区政协有效监督

支持下，紧扣区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和重点

领域保障与财政资源统筹，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聚焦惠民生、

促消费、增后劲，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守正笃实、久久

为功的作风，确保全区财政收支平衡与经济稳步向好。

1.狠抓增收，凝聚财政实力。面对税收增长乏力等不利局

面，区财政牢固树立“保收入就是保大局”的意识，对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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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实行动态跟踪监控。加大资产盘活力度，出台《晋城市城区

存量公共租赁住房资产盘活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将全区 842

套公共租赁住房以 3.3 亿元协议转让给城投公司，加大融资力

度，拓宽财政收入渠道。

2.聚焦落实，强化责任担当。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年度

工作目标，加大资金保障力度。

（1）保障重点工程和城市建设。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持续

支持城市更新。已争取中央预算内老旧小区改造资金3.88亿元、

第三批老旧小区改造专项债券资金 1.32 亿元（其中 0.96 亿元

市里承担，0.36 亿元区级承担）；同步加大背街小巷和城乡道

路建设支持力度，争取街巷管网治理和综合整治工程专项债券

0.64 亿元、上级城镇雨污分流源头治理改造项目 574 万元、尚

安街道路工程资金 0.1 亿元、全民健身中心周边环境整治资金

0.1 亿元；持续推进老城一期项目建设，争取景忠桥片区棚户区

改造专项债券资金 2 亿元，切实回应群众期盼，保障回迁群众

早日入住“安心房、舒心房、放心房”；助力医疗基础设施升

级，争取晋城市眼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专项债券资金

0.2 亿元，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整体提升专项债券

资金 0.9 亿元。

（2）保障教育事业发展。安排教育支出约 5.94 亿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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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两免一补”、现代职业

教育及普惠性幼儿园发展等财政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化与薄弱环节改善提升。其中：安排 1388 万元用于新改建幼儿

园开班及操场改造、场地安全提升；安排 4310.18 万元用于全

区学校维修改造、操场升级、健康桌椅更新及实验室、多功能

厅改造；安排 444.22 万元用于校园防欺凌系统、防撞柱等安全

设施建设。

（3）支持文旅产业建设。安排文旅专项建设经费 1446 万

元，保障两馆免费开放、“两节”文化活动开展，同时推进东

上地袛庙、下元巷张家民宅、石府巷祠堂、上东关马骏旧居、

厦汤帝庙、北岩玉皇庙等文物建筑修缮，保护文化遗产。

（4）强化基层社区治理。争取市级专项资金 1463 万元，

落实《关于提升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的实施办法》，提高社区

工作者待遇，充分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提升服务群众能力。

（5）保障卫生健康民生。安排卫生健康资金 19084 万元，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与区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其中：安

排 2500 万元用于市二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安排 100 万元推进

中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安排 1045 万元用于基本药物制

度改革药品零差率补助；安排 410 万元为普惠性托育机构提供

运营补贴；安排 250 万元更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部分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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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补助标准至 99 元，推动医疗资源向基层

下沉。

（6）落实社会保障与就业。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 35178

万元，全面保障民生与就业稳定。其中：安排 2714 万元就业专

项资金用于全民技能提升培训及高校毕业生、农民转移劳动力、

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与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

安排 110 万元保障城区公益性零工市场运营，促进灵活就业；

安排 3302 万元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孤

儿、高龄失能老人等群体救助，并提高相关补助标准；安排 1498

万元养老服务扶持资金用于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基本养老

服务，为年满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为养老服务

业从业人员发放一次性入职奖励，同时改造北石店镇阳光社区

养老工程、钟家庄东上庄村标准化社区食堂，让老年人享受“家

门口”养老与助餐服务；安排 20861 万元用于养老保险、企业

退休人员取暖费等财政补助，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及机关、

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工资标准；安排 1115 万元残疾人补助资金

用于持证残疾人意外险购买、辅助器具提供、残疾儿童抢救性

康复救助，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推动残疾人事业发

展。

3.激发活力，助力经济发展。（1）加大普惠金融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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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急周转金和中小企业担保业务共服务企业 1040 户，使用

资金 16.65 亿元，缓解企业资金压力。（2）提振消费市场信心。

筹集 3650 万元用于发放城区数字消费券，其中汽车消费券 3095

万元、商业零售券 555 万元，有效拉动服务业提质增效。（3）

支持企业转型发展。及时拨付专项扶持资金，其中农旅电商乡

村 e 镇资金 1000 万元、规范化股改资金 480 万元、“小升规”

资金 520 万元、“专精特新”资金 100 万元，助力企业提质升

级。（4）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统筹各类资金推进“拖欠民营企

业账款”化解，清偿率完成 96.7%，确保年内完成清偿任务；同

时争取 6493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用于化解 6.30 企业欠款，为

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4.深化改革，提高管理水平。（1）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健

全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明确预算编制、采购需求、绩效管

理、合同管理、履约验收等全流程要求，压实政府采购主体责

任，严禁无预算、超预算采购。2025 年 1—9 月，政府采购预算

额 9074.69 万元，实际采购额 8867.83 万元，节约资金 206.86

万元，节约率 2.28%。（2）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健全绩效

评估机制，将所有项目支出纳入绩效目标管理，对未报送绩效

目标或目标审核不合格的项目，不予编报预算。2025 年共安排

当年部门预算项目 1635 个，预算金额 31.12 亿元；完成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自评（涉及 40 类资金、

28 家预算单位、61 个项目，自评金额 6.92 亿元）及 149 个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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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单位 1326 个项目自评（自评金额达 34.35 亿元）。（3）推

进国有资产统筹。为提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与使用效

益，推动“实体公物仓”与“虚拟公物仓”双向建设。线上依

托预算一体化系统调剂共享平台，实现资产跨单位调剂；线下

建成面积约 3100 ㎡的实体公物仓，计划纳入办公类、机电设备

材料类、专用设备类、车辆类、安全生产应急物资、非消耗类

施工物资等六大类资产，促进闲置资产“活起来”，提升资产

共享共用效能。

5.加强监督，坚守风险底线。（1）大力开展财会监督。开

展 2025 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促进单位规范记账，提升账务

处理水平。开展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规范采购工作。（2）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区财政局牵头负责 2 项专项整治，配合

开展 6 项专项整治，明确整治任务、压实科室责任，确保整

治工作落地见效。（3）严控风险，积极化解隐性债务。建立

务实、合理的债务风险处置化解机制，强化财政约束，逐年有

序化解存量债务。

四、下一步财政重点工作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各项决策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

细化举措，加大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强化重点民生支出保障，

完善财政监督管理体系，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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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突出政治引领。牢固树立“以政领财，以财辅

政”的理念。牢牢把握财政部门政治机关属性，坚持和加强党

对财政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持续强化“财”服

从服务于“政”的意识，主动参与全区性、长远性政策制定，

高质量做好服务工作，推动区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切实把忠

诚担当奉献体现在财政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

（二）狠抓开源节流，增强保障能力。一方面，持续强化

财源建设。深入推进综合治税，依据涉税信息共享清单，聚焦

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税源，加强税源监控与分析，通过

以查促管、以查促收，推动涉税信息向现实税源转化、税源向

税收转化。另一方面，严格硬化预算约束。坚持“突出重点、

有保有压”原则安排支出，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和资金精准调度，

切实保障好“三保”支出和重要民生项目资金需求。

（三）聚焦民生福祉，兜牢民生底线。始终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对教育、就业、养老、社会保障、

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事业的投

入力度，不断织密扎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全面落实各项民生补

助提标政策，着力帮扶重点群体解决就业困难，扎实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和“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教育事业更加公平、更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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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财税改革，提升管理效能。持续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稳步推进“零基预算”和全面绩效预算管理，提升

财政资金测算、分配和使用的精准性、科学性。坚决贯彻党政

机关过紧日子要求，严把支出审核关口，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和结果运用，加大各类资金资源统筹整

合力度，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保障能力。

（五）严守风险底线，确保财政可持续。扎实推进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确保完成年度化债目标任务。积极向上

沟通对接，努力争取更多化债资金和政策支持。通过统筹各类

资金资产资源、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等多种方式，腾出更多

财力用于债务化解。同时，健全完善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

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

大的依法监督、区政协的民主监督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下，

区财政将主动担当、攻坚克难，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持续

深化财政改革发展，努力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城区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